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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省检察院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线
上办案模式。3 月 22 日，该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线上出庭，参
与 3 起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审理。庭审通过广东法院诉讼服务
网，在广东省检察院网上庭审室进行。检察官面对摄像头宣读

《民事抗诉书》，对调查所得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并对再审庭
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据广东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远程视频庭
审，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能有效避免人员聚集，是
司法机关在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开展工作的有效举措。该部将
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助力高效办理民事检察业务，做到疫情
防控和办理案件两手抓、两不误。

本报通讯员杨佳凝摄

网上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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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凌燕
周雨濛 潘倩

“多亏检察官帮忙，不然
我 现 在 只 能 带 着 孩 子 睡 大 街
了！”近日，在江苏省如东县
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接
访室内，孙某紧紧握着检察官
的手，含泪道谢。不久前，随
着法院作出撤销房屋确权判决
书的裁定，孙某与前夫赵某甲
一家的纠纷终于暂告一段落。

丈夫多次起诉离婚

唯一住房竟无法作为共同财产分割

现 年 50 多 岁 的 孙 某 是 一
名 标 准 意 义 上 的 家 庭 主 妇 。
1987 年，她与赵某甲登记结婚
后，一直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
平淡日子。为了让在外打拼的
丈夫无后顾之忧，孙某一心操
持家务，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然 而 ， 持 续 了 20 年 的 平 静 生
活被一纸传票打破了。

2006 年 4 月的一天，正在
家中打扫卫生的孙某突然收到
一封来自法院的传票，丈夫赵
某甲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孙
某如遭雷击，她完全不明白，
日子过得好好的，两个孩子还
没有成年，两人的感情也没有
破裂，丈夫为什么会突然提出
离婚？孙某坚决不同意离婚。
在法院的调解下，赵某甲最终
同意撤回起诉。

婚是不离了，赵某甲的人
和心却都离了家，赵某甲以工
作为由长年不着家，孙某则过
起了“丧偶式育儿”的日子，
一心扑在两个孩子身上。

但是，表面平静的日子实
则 暗 流 汹 涌 。 2013 年 、 2014
年、2015 年，赵某甲又连续三
年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孙某离
婚 。 孙 某 因 此 被 扰 得 身 心 俱
疲，2015 年 7 月，她终于同意
与丈夫调解离婚，小儿子归孙
某抚养。

随后在进行财产分割时，
孙某却发现她与赵某甲一同出

资 建 造 并 且 住 了 近 20 年 的 唯
一住房竟然无法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也就是说，她
得带着尚未成年的小儿子“净
身出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

夫妻共同出资建造的房屋

摇身一变成公公个人财产

事情还要从孙某的公公赵
某乙建厂房说起。1994 年，赵
某乙成立了一家以其个人为法
定 代 表 人 的 公 司 。 1997 年 2
月，公司以新建厂房为由，经
批 准 取 得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
在 赵 某 乙 与 公 司 的 共 同 申 请
下，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变更为
赵某乙。

该房屋名为公司厂房，实
为商住两用。1997 年房屋建造
之时，夫妻俩还在外地工作，
两人负责出钱，在家的赵某乙
负 责 出 力 ， 全 权 操 办 建 房 事
宜。房屋建好后，赵某乙将建
好的房屋登记在公司名下，一
大家子都住在里面。

2006 年 ， 夫 妻 二 人 开 始
闹 离 婚 ， 公 公 赵 某 乙 随 即 以
个 人 名 义 起 诉 公 司 ， 要 求 将
房 屋 确 权 在 自 己 名 下 。 开 庭
前 ， 赵 某 甲 向 法 院 递 交 了 一
份 证 明 ， 证 明 上 赫 然 写 着 ：
赵 某 甲 为 该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随 后 ， 赵 某 甲 作 为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出 庭 应 诉 ， 当
庭 认 可 赵 某 乙 提 交 的 证 据 和
诉 讼 请 求 。 法 院 据 此 于 2008
年 1 月作出确权判决，判定房
屋归公公赵某乙所有。

然而，孙某对这次影响自
身权益的确权诉讼毫不知情，
当她知晓时判决已经生效。看
到 判 决 书 ， 虽 然 孙 某 十 分 气
愤，但苦于缺乏法律知识，在
多次向前夫、公公讨要说法无
果后，只得不了了之。

而就是这份确权判决，在
孙 某 终 于 下 定 决 心 同 意 离 婚
时，却成为让她无家可归的重

要诱因。2013 年，双方再次闹
离婚后，孙某咨询法律人士得
知，房子此时已不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无法进行离婚财产分
割。2015 年，孙某与赵某甲调
解离婚后，她还一直带着小儿
子住在这栋房子里，且一直没
有意识到其中的法律风险。

2015 年 离 婚 后 至 2020 年
这五年间，孙某与赵家虽同住
一屋，但关系恶劣，时常发生
争吵。2020 年 9 月，公公赵某
乙认为孙某与赵某甲离婚后还

“赖”在房子里不走，遂以房
主身份提起排除妨碍诉讼，要
求 孙 某 搬 离 已 居 住 20 多 年 的
房屋。

“这是我 20 多年来唯一的
住 房 啊 ！ 当 时 我 也 有 出 资 建
造，怎么到头来我连住的资格
都没有了？”此时的孙某心急
如焚，多方奔走，到处寄送控
诉材料，均没能得到实质性的
帮助。

发现明显的涂改痕迹

检察官抓住了破局的“线头”

2021 年 3 月，孙某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来到如东县检察院
递交了控告申诉材料，该院立
即立案受理。

随后，承办检察官迅速着

手审查并调取全案卷宗，发现
该案牵涉多起诉讼：2006 年、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的
离婚纠纷，2007 年的房屋确权
纠纷，再加上 2020 年的排除妨
碍纠纷，多起纠纷加起来一共
有三十几本卷宗。很难想象，
这 14 年 来 孙 某 经 历 了 多 少 次
无助和绝望。

面 对 厚 厚 的 卷 宗 ， 承 办
检 察 官 努 力 在 字 里 行 间 寻 找
蛛 丝 马 迹 ， 终 于 发 现 在 2007
年 的 房 屋 确 权 纠 纷 案 件 的 起
诉 状 中 有 一 处 明 显 的 涂 改 痕
迹 。 在 最 初 一 版 的 起 诉 状
中 ， 原 告 是 孙 某 的 前 公 公 赵
某 乙 ， 被 告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也 是 赵 某 乙 ， 可 能 也 是 发
现 了 “ 自 己 告 自 己 ” 多 少 显
得 有 些 别 扭 ， 起 诉 书 经 涂 改
后 ，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变 成
了 赵 某 乙 的 儿 子 赵 某 甲 。 这
个“小涂改”，会不会就是赵
某 甲 将 房 屋 “ 拱 手 让 人 ” 的
关 键 ？ 承 办 检 察 官 一 下 子 在
纷 乱 的 案 情 中 抓 住 了 破 局 的

“线头”。
为证实这一问题，承办检

察官前往该县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核实发现，该公司登记在册
的法定代表人仍为赵某乙，公
司 一 直 未 注 销 登 记 。 按 照 规
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私

下变更，如若变更需要到相关
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很明显，
赵某甲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事并没有在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备案，只是在起诉书上进行
了涂改。

赵家父子为什么要涂改起
诉书？难道纯粹是写错这么简
单吗？

带着疑问，承办检察官认
真排查 4 次离婚诉讼中涉案房
屋的相关陈述，终于发现赵某
甲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陈述前
后存在矛盾：2006 年起诉离婚
时，赵某甲承认“那套房屋是
夫妻共同出资建造”，2015 年
离婚时却称“房屋是赵某乙出
资 建 造 ， 向 孙 某 借 了 部 分 钱
款，目前已还清”。但针对“还
款多少？是否有凭据？”等关键
问题，赵某甲却闪烁其词，以

“时间太久不记得”“无收条算
不清”为由百般敷衍。由此，
承办检察官推测，这个房屋产
权变更，极有可能是赵家父子
俩为了防止离婚析产演的“双
簧戏”，目的就是让孙某得不到
应得的财产份额。

掌握上述情况后，检察机
关 认 为 ， 该 起 房 屋 确 权 诉 讼
中，存在当事人陈述不实、企
图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疑点，
遂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向法院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对
案件进行再审。2021 年 9 月 28
日，法院经再审后作出民事裁
定书，裁定撤销 2008 年的确权
判 决 书 ， 并 对 赵 某 甲 进 行 训
诫。赵某乙也撤回要求孙某搬
离房屋的诉讼。

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房产
分割纠纷终于迎来了一个休止
符。接下来，孙某可能还要经
历 房 产 重 新 确 权 、 分 割 的 诉
讼，但在这一刻，她终于在检
察官的帮助下从流离失所的恐
惧中缓过气来。

同意与丈夫调解离婚后，在财产分割时却发现，自己与丈夫共同出资建造的房屋
竟无法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夫妻共建的房，咋成了公公的个人财产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刘红星 赵宇

“检察院真是为咱老百姓主持公道的地方，现在我的案子顺利进
入执行程序，王某那套房子已经开始拍卖了，我的钱这下有着落了！”
近日，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承办检察官对赵某进行电话回
访时，赵某激动地说。

“侄女”被起诉

2019 年 3 月 7 日，蔡某将“侄女”王某、某食品公司起诉至长葛市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王某、某食品公司共同偿还借款 60 万元并承担相应
利息，同时申请查封扣押王某的银行存款 62 万元或者同等价值的财
产。2019 年 3 月 11 日，法院查封王某名下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城区的房
产一套。

诉讼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2019 年
4 月 22 日，长葛市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截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王某
尚欠蔡某借款本金 60 万元，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 10 万
元，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偿还借款本金 20 万元，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偿
还本金 30 万元。如王某有任何一期逾期还款，蔡某有权就余下欠款一
并申请强制执行，并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以余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
率 2%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

“姨妈”实为妈妈

因认为蔡某和王某之间的民事调解书损害了其合法权益，2021 年
1 月 12 日，案外人赵某向长葛市检察院反映蔡某与王某、某食品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案存在虚假诉讼情形，请求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长葛市检察院立即调阅了相关卷宗材料，经仔细审查，发现该案
存在诸多疑点：一是庭审、诉讼保全情况异常。当事人在庭审中缺乏实
质性对抗，蔡某与王某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诉辩，且快
速查封了王某名下的房屋一套。二是诉讼中蔡某在没有实现债权的情
况下主动放弃对担保人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迅速达成调解协
议。三是王某一直未按照上述调解书偿还借款，蔡某也未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当事人既然没有任何争议为何还要诉诸法院裁判？债权未受偿为
何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检察官一方面询问案件
举报人，了解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经调查发现，在庭审中，
王某称蔡某是其姨妈，但通过公安户籍信息查询，发现蔡某与王某实
际为母女关系。另一方面，办案检察官就出借资金到银行查询，对借款
双方进行询问，再次发现破绽——蔡某与王某是同时在同一银行存现
和取款，在询问中，蔡某称在自己家中现金交付，与其在法院一审中提
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相矛盾。

那么，蔡某的 60 万元出借资金从何而来？经查，蔡某 1942 年出生，
丧偶 10 余年，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其作为民办教师每月领取的 300
元补助，并不具备出借能力。蔡某陈述出借资金是其丈夫以前做生意
赚的钱，现金一直存放在家中。而蔡某的丈夫在借款发生时已去世 10
多年，将 60万元现金存放于家中不符合常理。

揭开“双簧”面纱

蔡某提起诉讼，虽然提供了借条和转账凭证，但为什么要隐瞒自
己与王某的母女关系？蔡某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为什么要说谎？王某
是否还与他人存在经济纠纷？办案检察官围绕这一思路进行裁判文书
查询，发现许昌市建安区法院曾于 2019 年 11 月判决王某偿还赵某借
款 75 万元及相应利息。至此，王某为逃避履行债务，与母亲蔡某串通，
隐瞒事实上的母女关系，上演“双簧”，通过起诉获取法院生效裁判文
书，进而实现逃避债务的事实浮出水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 18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
形，应该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
款项以及借贷双方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
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据此，长葛市检察院认为，蔡某与王某、某食品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调解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21 年 1 月，长葛市检察
院依法向长葛市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对此案进行再审。

2021 年 7 月 6 日，法院认定此案系虚假诉讼，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
书，驳回蔡某的诉讼请求。

2022 年 3 月 17 日，该案被河南省检察院评为 2021 年度全省检察
机关虚假诉讼监督优秀案例。

“姨妈”称呼有猫腻儿

办案检察官认真查阅案卷材料

该案部分重要卷宗一直放在承办检察官案头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高忠祥 常菲

妻子驾驶摩托车撞上护栏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伤：妻
子当场死亡，后座的丈夫受伤。
事发后，丈夫认为是护栏管理方
维护不当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向护栏管理方请求赔偿未果，后
向山东省齐河县检察院申请支
持起诉，最终拿到了 48 万余元赔
偿款。

事故发生后请求赔偿无果

时 光 回 溯 到 2020 年 3 月 11
日。齐河县农民刘某驾驶二轮
摩托车载着丈夫谢某宇由北向
南沿齐河县某大桥非机动车道
行驶时，车辆与道路西侧非隔离
金属护栏发生刮撞。在这场事
故中，刘某头部（戴头盔）与圆柱

形护栏立柱顶部边沿相碰撞，致
头 盔 破 裂 当 场 死 亡 ，谢 某 宇 受
伤。随后，谢某宇住院治疗了 12
天，花费医疗费 2.4 万元。公安
机关认定该起交通事故为单方
事故，刘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谢某宇无事故责任。

据了解，大桥非隔离金属护
栏由某大桥管理公司负责管理
维护。事发后，谢某宇认为大桥
道路设施及维护管理存在安全
隐患，多次找某大桥管理公司协
商赔偿事宜，但都没有结果。

“我们全家就靠我打工维持
生计，父亲残疾，母亲常年患病，
家中还有个 3 岁多的孩子无人照
料，家庭生活困难，这笔医疗费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没
办法，我只能向检察官求助了，
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2020 年 9
月 1 日，谢某宇向齐河县检察院
提出支持起诉申请。经审查后，

齐河县检察院予以受理。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后获赔

针对谢某宇反映的情况，承
办检察官通过实地走访、调取监
控录像、调阅交警部门现场勘查
材料等，发现事发现场系道路拐
弯处，路面突然由宽变窄，且该
路段未设置明显交通警示标志，
隔离护栏防护帽缺失。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谢
某宇等人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确
实存在路面突然由宽变窄、路段
未设置明显交通警示标志、隔离
护栏防护帽缺失等事实，某大桥
管理公司对事故发生地段日常
管理维护不当，上述过错与事故
发生、损害结果加重之间存在一
定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法 释 [2003]20 号 ，已 于 2020 年
12 月修正）第 16 条规定，道路、桥
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
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
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
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除外。某大桥管理公司对大桥
负有管理维护职责，对于刘某死
亡及谢某宇受伤的后果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20 年 9 月 2 日，谢某宇等
人 （包 括 刘 某 的 母 亲 和 儿 子）
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齐河
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
意见书。

法院经审理认定，某大桥管
理公司管理的某大桥护栏顶端
缺少防护帽。根据物理碰撞原
理分析，没有防护帽造成的损害
比 有 防 护 帽 造 成 的 损 害 严 重 。
刘某的交通事故虽然是单方交
通事故，但是刘某死亡及谢某宇

受伤与某大桥的上述缺陷之间
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遂酌情认
定某大桥管理公司承担谢某宇
等损失总额 35%的赔偿责任。

2020 年 9 月 10 日，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某大桥管理公司一次
性给付谢某宇等人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等各项费用共计 48.08 万元。一
审判决生效后，某大桥管理公司
已履行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谢谢检察官为我们老百姓
撑腰！维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解决了我的困难。”拿到赔付款
后，谢某宇情绪十分激动。

不断健全民事支持起
诉制度

案结但事未了。针对大桥
道路及交通设施存在的缺陷，齐
河县检察院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

向某大桥管理公司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该公司建立健全日常监
督工作机制，定期对某大桥道路
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理维护，并建
议某大桥管理公司在涉案事故
发生地段设置交通警示标志，为
隔离设施加装防撞装置。2021
年 3 月 12 日，某大桥管理公司书
面回函表示，已建立日常维护档
案，对道路及附属设施的安全实
施动态检测，对可能发生安全隐
患的道路及附属设施开展集中
排查等。

据了解，近年来，德州市检
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深入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
发挥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在依法
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提高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发
展进步、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依法开展支持起
诉工作。2021 年以来，全市民事

检察部门共计支持起诉 233 件，
其中涉及农民工群体 159 件，为
农民工追索报酬 450余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积极
能动履职，充分发挥民事检察的
价值作用，健全民事支持起诉制
度，不断规范支持起诉的范围、
条件和程序，建立健全常态化
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支持起诉
制度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方面
的 特 殊 作 用 ， 以 ‘ 我 管 ’ 促

‘都管’，积极主动与市 12345 热
线办、人社部门联系，与本院
12309 热线、群众工作岗配合，
摸排梳理信访、来信来电等线
索中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尤
其是针对农民工、残疾人、家
庭暴力受害人等弱势民事主体
维权困难的情况，加大支持起诉
力度，着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
益。”山东省德州市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主任李书坤说。

撞上护栏发生事故，护栏管理方要担责吗


